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一、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情

况 

5分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决策部署（5

分）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

部署，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和各省级党委、政

府本年度发布的有关信用文件要求，在 “信用交通省”框架

内，建立有效机制，制定工作要点和实施方案，进行部署落

实，酌情计分。 

 

二、建设省级

交通运输信用

平台和网站 

12分 

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信

用系统建设（7） 

1.省级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系统）进入设计、启动

建设、建成运行阶段的，分别得 2、3、4分。 

2.建成省级“信用交通”地方网站（网页）的，得 2分。 

3.在现有省内交通运输信用信息系统中，全面启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得 1分。 

 

加强交通运输信用系

统功能开发（3分） 

1.在系统功能设计和实际建设中，含有与全国交通运输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对接共享、与本省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接共

享、联合奖惩模块、红黑名单管理模块、信用评价考核模块、

与业务系统对接融合等功能的，得 2分。每缺一项扣 0.5分，

扣完为止。 

2.省级“信用交通”地方子站（网页）实现与部级“信用交

通”网站、本省份信用网站对接，提供双公示信息公开和查

询、红黑名单公开等，得 1 分。每缺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

止。 

 



推进平台系统安全管

理（2分） 

省级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或省级“信用交通”地方网

站有安全管理制度和机制，定期开展安全测评的，得 2 分。

如因被攻击，造成数据泄露或篡改，在行业和社会产生恶劣

影响的，每 1起扣 5分，最多扣 10分。 

 

三、加大信用

信息归集力度 
12分 

建立省级交通运输信

用信息目录和共享需

求目录（3分） 

1.根据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责，建立交通运输信用信息

目录，明确数据来源和责任部门，得 2 分；每缺漏一个二级

领域①，减 0.2 分。 

2.建立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需求目录，得 1分。 

 

建立信息采集报送机

制（1分） 

形成信用信息归集制度，对信用信息的采集、清洗、加工、

审核、更新等业务流程有明确要求，得 1分。 
 

加强信用数据归集（8

分） 

1.按照部省信用信息交换指标要求，归集本地区 80%（含）以

上市场从业主体信用信息得 7 分，80%-70%（含）得 6 分，

70%-60%（含）得 5分，60%-50%（含）得 4分，50%-40%（含）

得 3分，低于 40%以下不得分。 

2.数据归集覆盖本省份所辖全部市（区），得 1分。 

 

四、加强信用

信息公开共享 
21分 

建立信用信息公开制

度（2分） 

1.建立信用信息公开制度，分级分类明确信用信息的披露权

限和程序的，得 1分。 

2.制订并发布省级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公开清单的，得 1分。 
 

推进信用信息共享

（16 分） 

1.按照部省信用信息交换指标要求，共享本省份现有全量交

通运输信用信息至全国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本省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得 8分。 

2.共享信用记录数据内容完整(注：记录不为空的指标占 60%

以上为合格记录)，合格记录占比达到 80%（含）及以上得 5

分，80%-70%（含）得 3分，70%-60%（含）得 1分，60%以下

不得分。 

3.每月同步增量信息给全国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省

 



级信用信息平台，得 3分。 

4.未按部要求实施平台数据对接、共享数据不完整、不及时

进行数据更新的，每项扣 1.5分，最多扣 4.5 分。 

加大信用信息公开（3

分） 

1.在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网站或省级“信用交通”地方子

站主动公开交通运输信用信息的，得 2分。 

2.在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的，

得 1分。 

 

加强信用信息核查工

作（扣分项） 

因共享信用信息不准确、不及时，导致行政诉讼、上访等重

大问题，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扣 5分。 
 

五、推进行业

信用评价工作 
15.5分 

制定信用评价制度

（2.5 分） 

在交通运输重点领域②制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对信用评价的

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体系作出明确规定的，每制定一

个领域，得 0.5分，最多 2.5分。 
 

组织开展信用评价

（5.5 分） 

1.组织开展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年度信用评价工作的，每开展 1

个领域得 1分，最多 5分。 

2.信用评价结果及时向社会公示，并及时推送“信用交通”

网站的，得 0.5分。 

3.未按部要求及时报送信用评价结果的，每个领域扣 1分。 

 

推动信用评价结果应

用（7.5分） 

1.根据信用评价结果实施分类监管的，每应用于 1 个交通运

输重点领域得 1分，累计不超过 5分。 

2.在行政许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

信用信息或信用产品（包括信用评价结果、信用承诺、信用

报告等），每应用于 1个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得 0.5分，累计不

超过 2.5分。 

 



六、推进信用

联合奖惩 
24.5分 

建立联合奖惩清单（3

分） 

依据部门职责和实际情况制定本省份联合奖惩的对象清单、

措施清单，得 2分，及时更新得 1分。 
 

报送红黑名单（5分） 

按照公路治超、公路水路工程建设及其他交通运输联合奖惩

备忘录的要求，定期向部报送红黑名单。每报送一个领域的

红黑名单得 1分。 
 

落实联合奖惩备忘录

（12.5 分） 

1.根据国家和部省发布的联合奖惩备忘录及对应的红黑名

单，及时响应并开展联合奖惩工作，并每月将奖惩情况以成

效清单形式，反馈给全国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本省

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年度排名前 5的省份得 10分，6-10

名得 8分，11-20名得 6分，其余开展联合奖惩工作的得 4

分。 

2.奖惩情况每覆盖 1个重点领域，加 0.5分，最多不超过 2.5

分。 

 

公示联合奖惩案例（4

分） 

每季度至少公示 1个联合奖惩案例，并同步给“信用交通”

网站和本省份信用网站，共计 4分。全年未报送奖惩案例倒

扣 2分。 
 

七、加强诚信

文化建设 

 

5分 

组织开展诚信宣传（4

分） 

1.开展“信用交通宣传月”主题活动，制定活动方案、开展

信用宣传、总结活动成果。视成效酌情得分，最高 1.5分。 

2.开展春运信用体系建设活动，归集春运信用信息，进行诚

信春运宣传，引导提升春运组织水平和服务质量。视成效酌

情得分，最高 1.5分。 

3.结合本省实际开展其他特色主题活动，营造良好诚信氛围。

每开展一项主题活动得 0.5分，累计不超过 1分。 

 

组织信用专项培训（1

分） 
组织行业管理部门、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培训，得 1分。  



八、落实工作

保障 
5分 

加强组织领导（2分） 

1.成立信用交通省创建领导小组（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形成由厅局级领导挂帅、牵头部门抓总、各部门分

工落实的领导协调机制，得 0.5分。 

2. 交通运输部门与本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形成长

期的沟通对接协调机制，得 0.5分。 

3. 建立定期研究信用交通省创建工作、听取汇报的制度并实

施，得 1分。 

 

加快推进落实（3分） 

1.建立“信用交通省”创建工作台帐，明确时间表、任务分

工和责任目标，抓好落实，得 1分。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

公开和应用等核心业务和技术工作中，明确责任单位和负责

人员，得 0.5 分。 

2.建立本省份督查考核机制，跟进掌握市县交通运输部门信

用建设进展和成效，确保各项任务扎实落地，得 0.5分。 

3. 推动将交通运输信用平台和网站建设运维、信用政策标准

研究、信用培训、诚信宣传等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为“信

用交通省”建设提供经费保障。得 0.5分。 

4. 依托部层面建立的交通运输行业信用状况监测系统，及时

发现存在问题，改进信用建设工作，持续提升交通运输信用

水平，得 0.5 分。 

 

附加分： 

探索创新和突

出贡献 

1.在出台的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中纳入信用内容的，每个加 1.5 分，最多 3分。 

2.在部省数据交换共享要求的业务范围之外，每增加一个行业领域（如网约车、汽车维修等）或

数据来源，每个加 0.25分，最多 1分。 

3.每制定 1个本地或区域性联合奖惩制度及配套红黑名单制度，开展跨省份、跨部门联合奖惩工

作，加 1分，最多不超过 2分。 

4.培树重大诚信典型，并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每个加 1分，最多 2分。 

5.有其他重大创新，可向全国推广应用的，每个加 1分，最多 2分。 

 



 

注：①本项指标根据部门权力清单和职责清单确定，需细化到二级领域，如道路运输领域需细化到汽车维修等二级领域。 

②交通运输重点领域指公路建设、水运工程建设、道路运输、水路运输和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领域，下同。 

 

 


